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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土地為課徵標的之一種租稅，性質屬於
財產稅。

• 對已規定地價的土地，除課徵田賦外，應
課徵地價稅。

課徵範圍



地價稅開徵期間

• 1 1月1日至1 1月30日
• 每年1次，由當地稅捐稽徵機關發單開徵
• 課稅期間：當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 負擔全年地價稅捐，無分月比例計算課
• 逾期未繳納，每逾3日按稅額加徵1 %滯納金，
最高加至1 0%，超過30日仍未繳納，稅捐機關
會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 買賣雙方在買賣契約書中約定之稅捐負擔，屬
當事人間私權行為，並不生稅法上的效力



地價稅納稅基準日

• 地價稅以納稅義務基準日(8月31日)土地
登記簿所載之所有權人或典權人為納稅義
務人

• 法拍案件，依法院發給不動產權利移轉證
書，取得土地所有權者為納稅義務人，非
以地政機關土地登記日認定。



納稅義務人

土地情形 納稅義務人

一般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

公有土地 管理機關

公同共有 管理人

設有典權土地 典權人

承領土地 承領人

承墾土地 耕作權人

信託財產 受託人



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 仍以繼承人為課徵對象

• 民法第759條規定：因繼承、強制執行、公用
徵收、法院判決等取得物權，因權利取得係
原始取得不須登記即發生取得效力

• 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
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



公同共有土地

• 原則以管理人為納稅義務人
• 全體公同共有人共同申請分單繳納，准按各
公同共有人約定比例分單繳納。

• 部分共有人申請分單，且其公同共有關係所
由規定之法律或契約定有公同共有人可分之
權利義務範圍，經稅捐稽徵機關查明屬實者，
准就該申請人應有權利部分分單繳納，並載
明分單繳納人姓名。

• 未設管理人之公同共有土地，其應納稅捐以
全體公同共有人為納稅義務人，全體公同共
有人係對應納稅捐負連帶責任。



地價稅計算依據

• 地價稅係按每一土地所有權人，在每一直轄
市或縣〈市〉轄區內之所有土地申報地價總
額計徵之。

•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1 4條規定，規定地價
後，每2年重新規定地價一次。(1 06年5月
1 0修法) 



稅率

稅級別 適用稅率

一般用地 1 0  ‰至55 ‰

自用住宅用地 2 ‰

工業用地 1 0  ‰

公共設施保留地 6 ‰

公有土地 1 0  ‰



一般用地稅率及計算公式

稅級別 課稅地價 稅率

第1級 未超過累進起點地價 1 0  ‰

第2級 超過累進起點地價未達5倍者，就其
超過部分課徵

1 5‰

第3級 超過累進起點地價5倍至1 0倍者，就
其超過部分課徵

25‰

第4級 超過累進起點地價1 0倍至1 5倍者，就
其超過部分課徵

35‰

第5級 超過累進起點地價1 5倍至20倍者，就
其超過部分課徵

45‰

第6級 超過累進起點地價20倍以上者，就其
超過部分課徵

55‰

• 應納稅額=地價總額X適用稅率-累進差額



累進起點地價

• 以各縣(市)土地7公畝(700平方公尺)之
平均地價，為累進起點地價。

• 不包括工業用地、礦業用地、農業用地及
免稅土地。

• 於舉辦重新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後當
期地價稅開徵前核算。

• 報請財政部、內政部備查。

• 基隆市1 1 1年累進起點計價為3,389,0 0 0元



特別稅率之申請

自用住宅用地
停車場用地
工業用地
勞工宿舍用地



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項目 內容

適用要件 1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
2.無出租、無營業之住宅用地。
3.地上建物須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
4.面積限制：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3公畝（300平方公尺,約90.75坪），非都市
面積未超過7公畝（700平方公尺,約211 .75坪）。
5.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以1處為限

適用稅率 2‰

申請期限 土地所有權人須於每年地價稅開徵40日前提出申請(即每年的9/22前)，當
年度才能適用優惠稅率。若逾期申請，隔年才能適用。

檢附文件 1 .填具申請書。
2.無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者，應檢附地政機關核發之建築物勘測成果通知書
或房屋基地坐落申明書(房屋於77/4/29以前建築完成者)。

注意事項 1 .前已申請核准而用途未變更者，免再申請。
2.如該土地所有權移轉(買賣、贈與、繼承、共有物分割、自益信託、撤銷信
託、持分增加的土地)，移轉後用途未變，新所有權人仍須申請始能適用。



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之順序

•土地所有權人有多處自用住宅用地
•以土地所有權人擇定之戶籍所在地為準
未擇定：

•以申請當年度之自用住宅用地地價稅最高者為準
•土地所有權人之戶籍所在地
•配偶之戶籍所在地
•未成年受扶養親屬之戶籍所在地

•土地所有權人與配偶或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均申請自用
住宅用地時

•以共同擇定之戶籍所在地為準
未擇定者

以申請當年度之自用住宅用地地價稅最高者為準



部分自用、部分非自用住宅

•一人所有房地各層使用情形不同，按
比例分別計算。

•同一樓層部分供自宅使用且能明確劃
分者，得按比例適用自用住宅稅率。



信託土地

•信託土地，於信託關係存續中由受託人持有時，應無
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適用。

•自益信託土地，該地上房屋仍供委託人本人、配偶或
其直系親屬做為住宅使用，與該土地信託目的不相
違背者，該委託人視同土地所有權人，如其他要件
符合土地稅法第9條自用住宅用地規定，才可申請地
價稅自用宅優惠稅率。



公同共有土地適用自用住宅

•應以全體公同共有人或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
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營業。

•公同共有土地如其公同共有關係所由規定之法律
或契約定有公同共有人可分之權利義務範圍，
准適用自用住宅用地。

•公同共有土地各共有人得適用自宅用地稅率之面
積上限應不超過規定之面積。



工業用地稅率
項目 內容

適用要件 1 .依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劃定的工業區或依其他法律規定之工業用
地。

2.工業主管機關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範圍內的土地。
適用稅率 1 0‰
申請期限 土地所有權人須於每年地價稅開徵40日前提出申請(即每年的9/22前)，

當年度才能適用優惠稅率。若逾期申請，隔年才能適用。

檢附文件 1 .填具申請書。
2.建廠期間

1 ) 建造執照(建物用途載明與物品製造、加工有關之用途)
2) 興辦工業人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文件。
3) 建廠前依法需先取得工廠設立許可者，加附工廠設立許可文件

3.建廠完成後
1 ) 已達申辦工廠登記標準者，檢附工廠登記核准函及工廠登記證明文

件。
2) 未達申辦工廠登記標準者，檢附使用執照或其他建築改良物證明文
件(建物用途載明與物品製造、加工有關)。

注意事項 1 .前已申請核准而用途未變更者，免再申請。
2.如因廠房增建而擴及其他土地使用者，應經主管機關核准。



停車場用地
項目 內容

適用要件 依停車場法規定取得停車場登記證者，其設置供公共使用之停車場
用地。

適用稅率 1 0‰

申請期限 土地所有權人須於每年地價稅開徵40日前提出申請(即每年的
9/22前)，當年度才能適用優惠稅率。若逾期申請，隔年才能適用。

檢附文件 1 .填具申請書。
2.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有關文件。

注意事項 1 .依主管機關核准使用期間，認定地價稅徵免期間。
2.依停車場法規定申請核准設置之臨時路外停車場用地，無減免之
適用。



勞工宿舍用地

項目 內容

適用要件 1 . 公民營企(事)業興建之專供勞工居住之用地。
2. 無適用面積之限制。

適用稅率 2‰
申請期限 土地所有權人須於每年地價稅開徵40日前提出申請(即每年

的9/22前)，當年度才能適用優惠稅率。若逾期申請，隔
年才能適用。

檢附文件 1 . 填具申請書。
2. 建照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
3. 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核准之證明文件。

注意事項 已申請核准而用途未變更者，免再申請。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祝大家 健康 平安


